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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 
 

中原西路办〔2012〕40号 

   

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 

关于进一步深化基层消防网格化管理 

工作的通知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，积极创新社会消

防管理，在辖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新模式，构建了责任明晰、管理

规范、运行高效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辖区

火灾形势持续平稳。为进一步加强消防网格化管理，确保辖区消

防安全，现就做好今后网格化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健全组织，切实加强对基层消防工作的领导 

（一）做细街道“大网格”，健全消防管理机构。成立以办事

处主任崔晓为组长的防火安全委员会，分管办事处副主任陈霖为

副组长。综治办、安全监管办、社区警务室、工商所、治安巡防

队、社区、行政村负责人等为成员，并指派专门人员负责“网格化”

消防管理工作；定期召开工作例会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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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做强社区、行政村“中网格”，壮大一线消防管理队伍。

各社区、行政村成立消防管理小组，由社区、行政村主要负责人

直接负责，社区、行政村相关人员参加，积极推动基层消防工作

有效开展。 

（三）做实片区、单位“小网格”。各社区、行政村要以居民

小区、楼院、企事业单位、村组为单元，划分“小网格”，形成责

任片区。指派社区居委会、村“两委”委员分别组织、指导各责任

片区消防工作。 

二、整合资源，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工作基础 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基层消防工作责任。要健全消防工作制度，

强化督导检查，严格考核奖惩。社区、行政村要制定防火公约，

组织“小网格”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。定期组织街道办事处、

社区、行政村等基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，切实提高其开展消防工

作的能力和水平。办事处和社区、行政村落实“网格化”消防管理

工作措施，加强对所管辖单位的消防监督检查，依法整治各类火

灾隐患。 

（二）加大基层消防经费投入。要认真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关

于印发〈地方消防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防［2011］330号)，

保障基层消防经费，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投入；拓宽基层消

防投入渠道，鼓励热心消防事业的社会单位和群众进行资助和捐

赠。年内，按照年初办事处与区政府签订的《消防工作目标责任

保证书》和国家五部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街道乡镇推行消防安全

网格化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公通字［2012］28 号文件）有关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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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消防电动巡逻车、消防电动自行车，以此来加强日常消防安

全巡查消防宣传工作和初起火灾扑救水平，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。 

（三）发展壮大多种形式消防队伍。要根据自身实际，成立

专兼职消防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基层火灾防控能力。要推动治安

巡防队承担防火检查巡查、初起火灾扑救、宣传服务群众三大消

防职能。 

三、完善机制，不断提升基层消防工作水平 

（一）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。要每月组织开展一次有针对性

的巡查检查，及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。社区、行政村要每周组

织居委会和村“两委”委员，对居民小区、辖区单位开展一次日常

消防安全检查。“小网格”内的巡防队员、物业、商业管理人员、

保安、居民楼院长、村民小组负责人、社会单位管理人员等要结

合岗位职责，每天开展防火巡查检查。要积极参与上级统一组织

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活动，广泛发动基层人员，切实抓好工作落

实。 

（二）建立隐患移交处理机制。对群众举报投诉核实和巡查

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以社区、行政村为

单位进行汇总，并上报各街道办事处。由街道办事处督促限期整

改；对未按期整改到位的，由公安派出所依法查处。 

（三）建立网格化宣传服务机制。社区、行政村要经常开展

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。依托社区服务中心、农村文化室积极

建设消防体验中心，设立消防服务站，为群众提供消防宣传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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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继续在“九小”场所推行消防标牌化管理，提示消防安全注意事

项。在农作物收获季节、重要节假日和火灾多发季节集中组织开

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。 

四、强化措施，确保消防网格精细化管理取得实效 

（一）实行分包制度。按照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及区防火委成

员单位负责人分包“大网格”，办事处负责人及防火安全委员会负

责人分包“中网格”，村“两委”和社区居委会委员分包“小网格”，逐

级督促、指导工作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要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主

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共同推进网格化消防管

理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格督导奖惩。区政府将网格化消防管理纳入“平安建

设”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政务督查内容，制定达标验收标准，定

期开展督导检查。结合年度消防工作目标考评进行检查验收，对

工作成效显著的予以表彰奖励，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，

并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 
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

 


